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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风干物燥，属于火灾高发多发易发时期。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和省教育厅关于春季火灾防控工作的指示要求，夯实我校消防安全基础，提升师生消防安全意识，有效预防和全力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根据省政府消安办《2022年全省春季火灾防控工作方案》（黑消安办﹝2022﹞9号）要求，从即日起至5月31日，在全校范围开展春季火灾防控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迅速贯彻落实省消安办和省教育厅的相关工作要求，全力做好春季火灾防控各项工作，重点检查学校人员密集场所、火灾易发高发部位和薄弱区域，逐级落实监管责任，及时化解安全风险，消除火灾隐患，进一步提升学校消防安全治理能力，有效预防校园火灾事故，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工作任务及措施
（一）火灾隐患排查治理。各单位要立即开展一次火灾隐患自检自查和集中整治行动，彻底摸清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底数。要针对查出隐患建立台账，制订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明确整改责任人，确保整改实效。
（二）消防安全管理工作。各单位要严格落实学校四级防火检查制度，完善本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组织机构，逐级落实各部门和重点部位消防安全责任制，确保消防安全工作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做好月、周、日防火检查、巡查登记。
（三）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各单位要以消防器材操作、扑救初期火灾、安全疏散、自救逃生、防火常识等应知应会内容为重点，组织师生员工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特别是组织新上岗和进入新岗位的员工进行上岗前的消防安全培训。
（四）火、电、油、气、危化品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重点落实下列工作：固定用火设施的检查与维护；电器设备和电气线路的检修与保养；实验室长期未使用电器设备，初次通电使用前检查制度落实；危化品保管、使用、销毁、处置等过程中的防火、防爆工作；食堂、幼儿园炊事间烟道清理；用油用气设施设置场所的防火措施落实，加强食堂、浴池等使用燃气场所的燃气安全隐患排查。
（五）楼宇疏散通道的管理工作。学校各楼宇必须保证疏散通道畅通，特别是学生公寓门禁系统在出现火情等紧急危险情况时能否及时开启，消防通道禁止任何单位以任何理由堵塞、占用消防疏散通道，重点解决安全出口锁闭，疏散标志和应急照明被遮挡覆盖的问题。
（六）学生宿舍的防火检查工作。重点整治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及有火灾危险性的电器设备,严查乱拉电线、插排串接、人走不断电、电器设施放置在可燃物上、超负荷用电、电气线路老化、违规用火用电取暖、违规使用燃气炉酒精炉、疏散通道不畅等问题。公寓管理部门应严格落实每日防火巡查制度。各院系要严格落实《哈尔滨工程大学学生公寓管理规定》（哈工程校发[2019]186号），逐级做到每周、每日对学生宿舍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七）消防设施运行管理工作。学校安全保卫处积极开展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及维修的工作；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学校四级防火检查制度，对本单位管辖区域内的消防设施进行检查，防止灭火器、消火栓等设施丢失、人为损坏、超期使用和移作他用现象发生，以保障学校消防系统的正常运行。
（八）电动车和锂电池的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严禁电动车（电动自行车、电动平衡车、电动滑板车、电动摩托车等）、电瓶、电池组在楼道、门厅、楼梯间等室内场所违规停放充电。禁止私自拆改电池组，锂电池必须储存在专用仓库、专用场地或条件完备的实验室内。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遵循“即用即充，即充即用”的原则正确使用锂电池,充电时应有专人看守。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单位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将消防安全工作落到实处，坚决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师生安全，为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二）严明治理责任。各单位负责人要带队开展一次全面的消防安全自查。学校将对排查不实、整改不力、管理不严、责任未有效落实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责任。
（三）狠抓工作落实。对火灾隐患排查整改工作要周密部署，精心组织，明确责任，狠抓工作落实，积极采取教育、管理、检查、监督并举的方法，广泛深入开展安全检查，切实消除火灾隐患，在整改落实上做到任务清、责任明、督查紧、问责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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